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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8月24日收到了深

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

询函【2017】第45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7年8月22日披露的《关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终止《股权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即前期实际控制

人宋斌与实联长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实联长宜淮安科技有限公司、实联长宜（盐

城）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投资框架协议》,由于目标公司未满足《框架协

议》约定的本次投资的前提条件，各方一致同意，投资者终止本次投资，各方签

订的《框架协议》友好解除并终止履行的事项，提出相关问询。公司对此高度重

视，对问询函中提及的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具体回复并公告如下： 

1、请详细说明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交易对方协商终止本次投资的保密情况，

你公司采取的保密措施； 

回复: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

司制定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与《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在本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终止《股权投资框架协议》

事项过程中，严格执行相关信息保密制度，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严格控制

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提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该事项公告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交易对方严格履行了保密义务。  

2、请详细说明终止本次投资的具体决策过程，包括决策参与人、决策时间、

决策内容等；2017 年 8 月 16 日，你公司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

复的公告》称，“经核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前期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请说明前次问询函的回复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回复： 

（1）本次终止投资事项的决策过程如下： 

2017 年 8 月 17 日至 8 月 21 日，公司董事长宋斌先生、董事会秘书于海龙

先生与实联长宜淮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联长宜”）董事长林伯实先生、

总经理胡白莎女士及代松廷先生就终止本次投资事项进行沟通。 

双方就 2016 年 9 月 30 日签订的《股权投资框架协议》（以下“《框架协议》”）

内容进行沟通并达成一致意见：由于实联长宜淮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

标公司 1”）、实联长宜（盐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目标公司 2”）所在

行业国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目标公司 1 及目标公司 2 均未满足《框架协议》约

定的本次投资的前提条件。 

2017 年 8 月 21 日，经双方沟通达成一致意见签订《协议书》，一致同意：

投资者终止本次投资，各方签订的《框架协议》友好解除并终止履行。 

（2）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

公告》称，“经核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前次问询函的回复真实、准确、完整。 

3、本次交易终止后，你公司与交易对方是否约定了后续安排和违约处理措

施，如有，请补充披露相关安排和措施，并说明对公司未来经营的影响。 

回复： 

（1）由于目标公司未满足《股权投资框架协议》约定的本次投资的前提条



 

件，投资者终止本次投资未违约。 

本次交易终止后，公司与交易对方无约定后续安排和违约处理措施。 

（2）本次终止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其他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公司无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